关于2026-2027学年第一学期实验课排课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根据学校的工作安排，为做好2026-2027学年第一学期的实验课程的排课工作，现将实验课程的排课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排课范围：各学院培养方案中本学期应该开设的实验课程，包括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和非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，不包括实训、课程设计等实践课程。
二、时间要求：按照教务处的时间要求设置实验教学任务，并进行实验课程的排课安排。
三、排实验课前各开课学院须核对所开设的实验课程及课程对应的学时、学分、开课学期，确保与人才培养方案一致，切勿遗漏。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在排课时“授课方式”选择为“实验”，非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和理论课程分开排课，在实验室开设时，“授课方式”选择为“实验”，不能为“讲授”。在机房开设的实验课程，“授课方式”选择为“实验”，不能为“上机”；需要分批次开设的实验课程，则分批排课。
四、实验室排课时须严格控制在额定容纳人数内，严禁超排，特别是机房、语音室等实验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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